
2022年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类录取情况表
省份 专业名称 录取人数

文化分
录取情况 2022年各省投档情况

最高分 平均分 最低分

甘肃

音乐学(师范) 3 460 345 277 录取术科分268.277083025 分以上考生3人 省招办投档原则：声乐、器乐、作曲、舞蹈、等类别的排
序成绩为专业课总分 。当排序成绩相同时 ，类别三的考生
按文化课总分、语文、数学成绩高低排序 。按平行志愿投
档规则按照计划数的 100%投放考生电子档案 。
我校出档情况： 
音乐学出档268.277083025分以上考生3人
音乐表演出档268.243080015分以上考生3人
舞蹈学出档260.237066015分以上考生3人

音乐表演 3 373 293 243 录取术科分268.243080015 分以上考生3人

舞蹈学(师范) 3 298 263.33 237 录取术科260.237066015分以上考生3人

广东

音乐学(师范) 95 586 547.78 487

综合组：录取最低分549分（最低排名192 名）以上49人
西洋管乐、打击乐组：录取最低分543分（最低排名286名）以上10人
西洋弦乐组：录取最低分487分（最低排名2609名）以上16人）
民族管乐、打击乐组：录取最低分527分（最低排名624名）以上4人 
民族弦乐、弹拨乐组：录取最低分530分（最低排名533名）以上16人 

省招办投档原则：按照投档总分（投档总分=文化科成绩
*40%+术科成绩*2.5*60%）投档。按比例出档

音乐表演 40 590 560.63 527

声乐组：录取最低分555分（最低排名99名）以上10人
钢琴组：录取最低分569分（最低排名150名）以上6人
西洋管乐、打击乐组：录取最低分567分（最低排名178名）以上5人
西洋弦乐组：录取最低分536分（最低排名762名）以上7人
民族管乐、打击乐组：录取最低分527分（最低排名1039名）以上5人 
民族弦乐、弹拨乐组：录取最低分547分（最低排名468名）以上7人 

舞蹈学(师范) 28 578 541.93 531 239组：录取最低分531分（最低排名62名）以上28人

广西 舞蹈学(师范) 2 555 544.5 534 录取术科分222人以上2人

省招办投档原则：投档录取时，使用全区艺术统考成绩录
取的专业实行平行志愿 ，对高考总分和相应科目全区艺术
统考成绩均上线的考生 ，按综合分投档。综合分计算公式
为：综合分=高考总分×30%+艺术成绩×（750/300）×70%
。
我校出档情况：出档534.9984分以上2人

海南

音乐学(师范) 2 598 545 492 录取术科分214分以上2人 省招办投档原则：按照术科分投档，按比例出档
我校出档情况：
音乐类：出档214分以上考生2人
舞蹈类：出档221.6分以上考生4人

音乐表演 2 525 503 481 录取术科分217.3分以上2人

舞蹈学(师范) 4 431 398.5 377 录取术科分221.6分以上2人

河南

音乐学(师范) 2 440 436.5 433 录取术科分179分以上2人
（同术科179分录取文化科440分以上考生） 省招办投档原则：艺术类提前批顺序志愿  ，按院校报送

的录取规则120%投档
我校出档情况：
音乐学：出档术科分179分以上5人
音乐表演：出档术科分183分以上2人
舞蹈学：出档术科分184分以上3人

音乐表演 2 410 391.5 373 录取术科分183分以上2人

舞蹈学(师范) 2 417 400.5 384 录取术科分184分以上2人
（同术科184分录取文化科384分以上考生）

湖北

音乐学(师范) 3 484 482.3 480 录取术科分258.2分以上考生3人 省招办投档原则：音乐学类：[高考文化成绩×40%+ 专业
统考成绩×60%]×2；按1:1出档
舞蹈学类：投档成绩为专业统考成绩
我校出档情况：
音乐类：出档697.04分以上6人
舞蹈学：出档265.4分以上3人

音乐表演 3 502 490.3 468 录取术科分246.93分以上考生3人

舞蹈学(师范) 3 392 365 345 录取术科分265.4分以上考生3人

湖南

音乐学(师范) 10 505 489.2 473 录取术科分270分以上10人 省招办投档原则：按照高考文化成绩 （含政策性加分）和
专业统考成绩分类别计算综合成绩  ，并按综合成绩从高
到低排序出档 。综合成绩计算公式为 ：综合成绩=高考文
化成绩（含政策性加分）×30%+专业统考
成绩×70%，最终结果保留1位小数。按1:1出档。
我校出档情况：
音乐类出档334.4分以上20人
舞蹈类出档330.3分以上10人

音乐表演 10 529 503 476 录取术科分263分以上10人

舞蹈学(师范) 10 523 505.5 483 录取术科分249分以上10人

江西 舞蹈学(师范) 2 416 395.5 375 录取术科分182.4分以上考生2人

省招办投档原则：舞蹈学类专业按照专业成绩 （四舍五入
保留两位小数）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。按志愿、按招生计划
数1:1的比例投档，由高校择优录取考生 。
我校出档情况：出档术科分182.4分以上2人

山西 舞蹈学(师范) 2 443 422 401 录取术科分75.8分以上考生2人 省招办投档原则：第一批本科A类，顺序志愿，线上全投
我校出档情况：出档术科分67.1分以上70人

四川 舞蹈学(师范) 4 435 373 335 录取术科分367.80075083分以上4人

省招办投档原则：艺术类专业依次比较如下项目成绩确定
位次：专业考试成绩总分 、语文成绩、外语成绩。平行志
愿，1：1出档。
我校出档情况：出档367.80075083分以上4人

备注：1、若考生所在省份对文化课成绩和艺术类成绩有合格线要求  ，考生成绩必须达到所在省份要求的文化课合格线和术科合格线  。
            2、录取原则：根据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投档规则出档后，音乐类、舞蹈类专业分专业录取时 ，广东省计划以投档总分按 “分数优先，遵循志愿”的原则录
取；其它外省计划按术科统考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，术科统考成绩相同的 ，按高考文化成绩（排位）录取。


